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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81          证券简称：晨曦航空       公告编号：2019-071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拟变更项目为：航空机载设备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产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调整实施进度：公司拟将与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以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19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2020 年 12 月 31

日”。 

3、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重大收购等重要风险点，

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11月 25 日签发的证监发行字[2016] 

2869 号文《关于核准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130.00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24.23 元，股款以人民币缴足，计人民币 27,379.90 万元，扣除承

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2,738.86 万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24,641.04 万元，上述资金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到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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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瑞华验字[2016]01500023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相应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根据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签发的证监发行字[2016] 2869 号文《关于核准西安

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实施主体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的日期 

1 
航空机载设备产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 
18,407.12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233.92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合计 24,641.04 —— —— 

2、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2019 年 5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及调整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产品生产线建设项

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投资产品及投资金额，其中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投资金

额由 18,407.12 万元变更为 11,846.12 万元，核减 6,561 万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投资金额由 6,233.92 万元变更为 6,027.98 万元，核减 205.94 万元；两者合计核

减 6,766.94 万元，均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调整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将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以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2018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上述变更及调整后，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投

资进度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已累计投

入金额（截至 2019

剩余募集

资金 

项目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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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30 日） 

1 
航空机载设备产品

生产线建设项目 

18,407.12 11,846.12 7,989.36 3,856.76 67.4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233.92 6,027.98 2,213.33 3,814.65 36.72% 

合计 24,641.04 17,874.10 10,202.69 7,671.41 57.08% 

 

二、本次调整实施进度的情况概述 

（一）本次调整实施进度的情况 

公司拟将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由“2019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本次调整实施进度的原因 

公司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场地建设期间，为降低募集

资金的投资风险，保障资金的安全、合理运用，公司在设备及建筑材料等方面不

断的进行调整优化以追求整体最佳效益，使得建设周期延长，因此项目未能按照

原先计划的时间实施完毕，故公司审慎地决定适当地推迟项目的实施进度。 

三、调整后项目可行性分析 

本次调整不会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仅是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时间进行相应延期。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与公司主

营业务密切相关，从公司发展角度出发，是对现有业务进行扩展和深化，主要包

括生产能力扩大和研发方向的拓展及实力提升。 

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紧紧围绕公司主营业务，鉴于国家对于高科技航空机电

设备需求不断增加，现阶段的生产能力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预计项目建成投产

后将有效扩大公司导航系列产品、发动机参数采集器、飞控计算机产品及发动机

电子控制等产品的生产能力，以满足市场需求。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是在公司目前掌握的核心技术包括：惯性综合导航技术、

航空发动机监控和控制技术、飞控计算机技术、航空超短波通讯技术等，并在前

述领域均已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产品的基础上积极拓展研发方向，从公司所处

行业的发展需要及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公司技术研发实力等方面进行重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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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研发方向继续保持航空发动机控制及相关技术、无人机

技术不变，从而实现公司的研发方向拓展及竞争实力的提升。 

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是顺应公司行业发展的需

要，是公司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公司技术研发实力的需要，项目紧紧围绕

公司的主营业务，能给公司带来良好的效益，与公司的现有技术水平、行业需求

等相适应，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仍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符合公司及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调整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及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理推进，是公司结合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并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而做出的优化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必

要的调整。本次调整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系出于公

司自身情况考虑，经公司研究论证后的决策，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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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晨曦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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